
台州海事局辖区水上防台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台风季节的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浙江省防汛抗台抗旱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台州海事局辖区（以下简称“辖区”）水域内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设施及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代理人及相关单位、人员。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州海事局是实施本规定的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所属各海事处具体负责各自管辖水域水上防台安全监督管理。

第四条  辖区水上防台工作根据浙江海事局发布的台风预警和台州气象台发布的台风信息分为五个阶段：

（一）防台戒备阶段：当台风中心在72小时内可能进入防台界线以内水域，或虽台风中心未来不会进入防台界线以内水域，但根据台风动态分析，在未来72小时内台风将逐渐靠近防台界线；

（二）防台准备阶段: 当台风中心在48小时内可能影响防台界线以内水域，或虽台风中心未来不会进入防台界线以内水域，但在未来48小时内防台界线以内水域平均风力达8级或以上时开始。

（三）防台实施阶段：当台风中心在24小时内影响防台界线以内水域，或虽台风中心未来不会进入防台界线以内水域，但在未来24小内防台界线以内水域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时开始。 

（四）抗击台风阶段：当台风中心在未来12小时内袭击防台界线以内水域，或台风中心未来不会进入防台界线以内水域，但在未来12小时内防台界线以内水域平均风力达12级或以上时开始。

（五）防台结束阶段：指台州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解除后的阶段。
第五条  台风季节前，辖区港航企业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及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公司应对船舶的防台设备和属具等作一次全面检查。

第六条  辖区港航企业应成立防台组织，制定防台应急预案，并及时报主管机关备案。港航企业的岸基管理人员和船长及船员应熟悉防台应急预案并应正确执行。

辖区船舶修造企业，应将台风季节期间在建、在修船舶的数量、防台措施和应急预案报主管机关备案。

第七条  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及时收听气象报告，并按照本规定自觉做好相应的防台工作。

主管机关应以一定形式向辖区各水上水下工程施工单位、航运公司和船舶通报防抗台信息，发布台风预警，下达防抗台救灾工作指令，督促做好防台工作，有关单位和船舶应当听从指挥。

第八条 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在防台戒备阶段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关注热带气旋动向，做好防台的思想准备。 

（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对船舶防台相关设备及应急设备进行一次一般性的检查。

（三）无动力船舶，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或船长应预制定防台措施，并落实好拖轮。

第九条  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在防台准备阶段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密切注意热带气旋动向，实行24小时昼夜值班、做好记录，并保持与主管机关联系。

（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按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立即召回船员，并对船舶防台相关设备及应急设备作一次全面检查、测试，作好各项防台准备工作，检查、测试结果应记录在航海日志或其它工作台账上。

（三）非坞修船舶不得进行拆修主机、辅机、舵机、锚机、锅炉等重要防台设备，已拆修的应立即装配复原，尽量恢复正常使用，保持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如未能正常恢复的应采取其他有效安全措施。同时，应停止新建船舶的下水作业，就地加固船台上的船舶，并严格按照防台应急预案落实防台安全措施。

（四）无动力船舶，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或船长应紧急制定安全水域避风应急方案，落实船舶防台措施，并将船舶情况、在船人数、安全措施等报主管机关备案。

（五）冲滩的船舶宜选择高潮时冲滩，并做好船体固定工作，事先报主管机关。

（六）从事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船舶应做好随时撤离施工现场的准备工作。

（七）500总吨以上的船舶不得进入台州港海门港区避风，如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进入的，应经主管机关同意。

（八）防台期间需引航的船舶，应及早向引航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条  港航企业和在辖区内避风的船舶在防台实施阶段应做好下列防台工作：

（一）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做好热带气旋可能在本地区登陆的各项应急工作。

（二）港航企业应准确掌握码头的船舶动态，协助船舶做好防台工作。

（三）客、滚渡船应根据风力变化及时停航，不得冒险航行。停航后，客、滚渡运单位应做好宣传工作，维护好码头秩序。

（四）装卸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停止装卸作业，离泊择地避风，并应充分考虑到自身载运危险货物的危险性。

（五）无动力船舶，应在安全水域避风，并应充分考虑到自身无动力的局限性。

（六）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船舶，过驳作业船舶应立即停止作业，择地避风。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现场时应落实好必要的警戒标志。

（七）引航部门应及时将申请引航的船舶的引航计划和引航员安排报主管机关，并及时做好防台期间的船舶引航工作。

（八）外轮代理单位应及时办理外国籍船舶的相关手续，协助外国籍船舶做好防台工作。

（九）非紧急情况，船舶出港应报告主管机关。

第十一条  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在抗击台风阶段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所有船舶应停止作业，检查核实封舱、水密、绑扎、加固等工作的有效性，并确认各项防台措施就绪，做好记录。

（二）拟在码头靠泊避风的船舶应事先经得码头所有人或经营管理人的同意，并采取加强系缆、调整系缆均匀受力、增加并固定碰垫等安全措施，必要时备妥主机。

（三）冲滩船舶应加强巡视，防止船舶移位、下滑等意外情况发生。

（四）在锚地避风的船舶应保证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加强巡视检查，随时掌握周围动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船舶走锚及事故发生。

（五）无动力船舶应采取有效防台措施。

第十二条  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在防台结束阶段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立即检查损失情况，特别注意检查船舶的航行操纵设备、系泊设备及其他重要设备、属具的受损情况。

（二）避风船舶应有秩序的驶离避风锚地，驶离避风锚地起锚前应报告主管机关。

（三）当避风船舶的锚泊地点对其他船舶航行有碍时，应及时驶离，让出航道，以保证航道畅通。

（四）发现航标漂失、移位或灯光熄灭以及沉船、沉物、漂流物时应立即报告主管机关。

（五）港航企业和在辖区水域内的船舶应及时总结防台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防台措施，并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第十三条  在防台各阶段，进入辖区报港线以内的船舶应保持在VHF06频道守听，保持AIS设备开启；未进入报港线以内的船舶应保持在VHF16频道守听，保持AIS设备开启。

第十四条  本规定中的避风锚地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关于浙江沿海主要公共航路锚地的公告》规定外，以主管机关对外公布的锚地通告为准。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台风季节”指每年4月-10月。
“船舶”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船舶”和“设施”两项含义。
“防台界线”指以横址山岛南端、下前山岛南端、上浪珰岛南端、上下大陈岛东端、东矶岛东端、青山门岛东端和三山岛南端各点的连线。

“防台界线以内水域”指防台界线靠近大陆一侧的辖区水域。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主管机关可视情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州海事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台州海事局辖区水上防台管理规定（暂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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